 甲方合同编号：                    
乙方合同编号：                  
广东鼎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日常洗护服务合同
（2025-2027年）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甲  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开户行：                   
账  号：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手    机：                     
电    话：                     
电子信箱：                     
乙    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开户行：                     
账  号：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手    机：                     
电    话：                     
电子信箱：                     
为保证甲方车辆洗车及美容工作的顺利进行，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的有关规定，就甲方车辆洗车及美容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甲方指定乙方为定点服务单位，乙方向甲方提供洗车及车辆美容服务。甲方接受乙方第三条服务的车辆信息如下：            
二、甲方均采用洗车记账季度结算服务形式支付服务费用，支付时按实际发生据实结算，可在乙方处出具甲方司机签名记账进行洗车及车辆美容服务。在每次提供服务期间，乙方不得私自动用甲方车辆。

三、服务内容

1.每次洗车乙方需要洗净甲方车辆的外表面（包括但不限于车顶、左右外后视镜、前后盖板、车身侧面、前后保险杠等），用吸尘器对车内吸尘，并擦净车内有污迹的地方，对汽车轮胎进行上光处理。

2.如甲方要求乙方工作人员对车辆某部件进行重点清洁，乙方应无偿为甲方服务。

3.根据甲方实际需要，指定车辆会不定期进行内饰清洁服务（含仪表板打蜡、全车真皮护理）和车辆打蜡服务。

四、每次提供服务前，乙方工作人员需核对服务车辆车牌号码，验证与合同约定车辆车牌一致后，方可提供服务，并填写服务单据，记录车辆车牌号码和其他重要服务事项。

五、乙方必须保证洗车质量，甲方如发现因乙方提供的车辆美容产品或乙方工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甲方车辆受损，由乙方全额赔偿；乙方必须保证甲方停车在乙方指定所在地的车辆安全，不得有车辆受损、被盗或车上物品遗失的事情发生，如发生，乙方将全额赔偿甲方损失；贵重物品及现金应由甲方人员自行保管，但乙方工作人员亦有提醒甲方的责任。

六、收费标准：                     
七、费用支付   

每季度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费用，由乙方开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日内以支票或转账形式支付服务费用，汇入乙方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乙方必须附上发票及服务明细单在   日前交给甲方）。

收款人名称：<                     >                         

银行帐号：<                     >
银行名称：                     
八、甲方增值税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税务识别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地址：                     
联系电话：                     
如果甲、乙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双方应抱着协作、互助互惠、平等一致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

在诉讼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十、 通知与送达

（一）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等，双方均应按照本合同首部所列明的通讯地址、传真、电子邮件以邮寄或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电子邮件应当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发至本合同首部所列明的通讯地址或者传真、电子邮件系统的通知、文件、资料均视为有效送达。

（二）以邮寄方式送达的，另一方签收之日视为送达；签收之日不明确的，以信件寄出或者投邮之日后第三日视为送达。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通知、文件、资料等数据电文进入另一方系统之时不明确的，以传真、电子邮件发出后的第二日视为送达。

（三）本合同所约定的送达地址，均为双方在诉讼、仲裁过程中有效的送达地址，除非在诉讼、仲裁过程中另行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
十一、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向                     人民法院起诉。在违约引发的诉讼程序中，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及为维权支出的其它合理费用。

十二、甲、乙双方必须忠实履行本协议，如有发现一方有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守约方可立刻终止本协议，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十三、本协议服务期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十四、本合同文本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

十五、 本合同附件包括      ，均为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为                   （合同编号：                    ）签署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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